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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顺：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20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 

阅读次数： 540  2007-5-11 8:35: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的历史时期。行政法和行政法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取得成

绩最显著的部门法和部门法学科之一。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长足发展，

标志着我国正逐步完成从传统法制迈向现代化法制，进而迈向现代化法

治国家的历史转换。  

   一、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 

   （一）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阶段 

   三中全会后，中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

阶段：（注：对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人们习惯于四分法：194

9年10月至1957年5月为行政法学研究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1957

年5月至1978年12月为行政法学受到挫折、破坏和停滞时期；1978 年

12 月至1989年4月为行政法学研究恢复、发展和繁荣时期；1989年4

月以后是行政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繁荣和完善时期。许崇德、皮纯协

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1949—1990）》，法律出版社，19

91年版， 第1页。） 

   1.1978年至1982年为行政法、行政法学研究和教育恢复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行政法学研究依然受冷落，处于停滞、徘徊

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与法制的任务，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展开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1979

年3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法学规划会议， 标志着行政

法学研究开始复苏。部分法学刊物、法学学会、法学院系也得到恢复。 

   1979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以来制订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使建国以来的法律、法令

（除同五届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法律以及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

定、批准的法令相抵触的以外）恢复了效力。此后，我国在人事和组织

行政、公安行政、工业行政、民政行政、税务行政等领域，都制定颁布

了大量行政法律规范。 



   1981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

法学院、安徽大学法律系等部分政法院系开设了行政法课程，也组织编

写了教材。北大法律系率先在本科和研究生中开设外国行政法和行政诉

讼法课程，而安徽大学于1982年开始招收行政法研究生。（注：对新

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人们习惯于四分法：1949年10月至1957年

5 月为行政法学研究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1957年5月至1978年1

2 月为行政法学受到挫折、破坏和停滞时期；1978年12月至1989年

4 月为行政法学研究恢复、发展和繁荣时期；1989年4 月以后是行政

法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繁荣和完善时期。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

行政法学研究综述（1949—1990）》，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

页。） 

   2.1982年至1986年为行政法学研究初步发展期 

   现行宪法颁布，有力地推动了行政法制建设，从而使行政法和行政

法学研究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根本的依

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的公布施行，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

行政案件在一定条件下的可诉性。同时，许多单行法律、法规都赋予了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相应行政管理行为可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

利。 

   1983年，我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以及与之配套

的《行政法参考资料选编》出版，行政法学教育和研究步入正轨。198

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实

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的原则，为行政

机构改革和行政法制建设指明了具体目标，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明确

指南。此后，教材、理论专著、工具书、普法读物大量出版，行政法研

究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种法律报刊杂志。 

   3.1986年至1989年为行政法学研究快速发展、繁荣时期（行政诉

讼理论准备期） 

   198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把公

民不服治安处罚纳入了行政诉讼的轨道，公民的权利开始受到一定程度

的重视。同年10月，著名法学家陶希晋组织在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际工

作者，成立行政法研究组，开创了立法机关组织专家学者立法的先河。

（注：行政立法研究组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全国律师协会、最高人民法院、

国务院法制局、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人员

组成。）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咨询机构，行政立法研究组的宗旨是研

究行政法制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发展途径，为立法部门提供健全、完善



行政法制的具体方案。80年代初期，人们在有关行政法制建设上，注意

力主要放在管理法规范的建立上，而对于权利保障规范的制定却没有给

予足够的重视。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以后，行政法学研究和立法实践的

结合，导致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国行政领域连续数项重大变革，

翻开了我国民主与法制的新篇章。行政立法研究组起初曾致力于发动广

大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起草行政法大纲。1987年转向起草行政诉讼法，1

988年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行政诉讼法》（试拟稿），成为1989年

正式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的基础。行政立法研究组编发的《行政立法

研究资料》和《行政立法研究动态》，向全国各地行政法学者提供了国

外行政法理论和国内行政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了行政法学研究的发

展。1988年，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创办《行政法学研究》杂志（不定

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全国性行政法学研究。 

   4.1989年至1996年为行政法学和行政诉讼研究繁荣期 

   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通过《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起施

行，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民不告官”已成为历史，

“依法行政”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学者和实

际立法工作者通力协作的结晶，其颁布施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立

法、执法、司法活动向现代化迈进，也促进了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向纵深

发展。这一阶段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和行政立法研究会的工作都是围绕这

一主题展开的。理论研究推动和指导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立法、执

法、司法实践进一步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目前我

国行政法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特征。 

   1990年12月国务院发布《行政复议条例》，建立了行政复议制

度。1994年10月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复议条例〉的决定》修

订发布，使该制度进一步得以完善。 

   1993年4 月国务院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了以竞争考

试、择优录用、职位分类、功绩晋升等为原则的现代公务员制度。 

   1994年5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赔偿法》， 建立了政

府对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国家赔偿制度。同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着手研究起草《立法法》。其后，行政立法研究组每

年都致力于《立法法》的研究起草工作，几易其稿，初步形成了《立法

法（试拟稿）》。同年行政法学研究会在广州举行年会，主题是讨论我

国立法体制、程序和监督，为正在起草的《立法法》提供参考意见。尽

管由于种种原因该法的起草工作暂告一段落，但是，《立法法》的制定

工作将是行政立法研究组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注：制定一部规范立

法活动的《立法法》，是1993年经中央批准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中的一个项目。有关问题的详细情况参见陈斯喜著《〈立法

法〉起草工作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李步云

著《关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专家建议稿）〉的若干问

题》，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5.1996年以后是行政法学研究进一步繁荣和完善时期（程序和实

体并重时期） 

   建立公正的、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行政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实

现行政现代化，就必须通过立法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公正、科学的行政程

序制度，诸如信息公开制度、听取陈述和申辩的制度、职能分离制度、

不单方接触制度、回避制度、记录和决定制度、说明理由制度、时效制

度和救济制度。（注：姜明安著《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长春）1998年第2期。）1996年3月，八届全国

人大通过《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领域建立了参与、公正、公开、

公平和权力制约等体现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行政程序制度，标志着行

政法学研究进入进一步繁荣和完善时期。同年行政法学研究主要围绕行

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行为的一般原理及其具体制度、规制行政、行政

程序法与行政诉讼等几个方面进行。同年行政法学研究会在杭州召开年

会，主题是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依法行政的一般理论；依法行政与

行政处罚；依法行政与行政程序；依法行政与行政诉讼）。 

   1997年，配合依法治国的大讨论，依法行政的学理研究次第展

开，依法行政与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行政许可与行政合同问题成为暑

期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的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的主题。行政法理论基础

的研讨逐渐深化，行政程序的研究愈加成为热点，行政行为、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97年在报刊、杂志

上发表的行政法学文章约320余篇，（注：参见欧阳晨红编《1997 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索引》，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

期。）， 被认为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兴旺的体现。（注：皮纯协、刘玉

zhé＠①著《1997年行政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

8年第1 期。）1997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监察法》， 对

于促进和保障公务员依法行政以及保障政令畅通，加强勤政廉政建设，

都具有重大意义。 

   自1997 年， 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研究起草《行政许可法》， 于

1998年3月完成了试拟稿一，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进而于199

8 年5月完成了试拟稿（二）。1998年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在太原举

行， 议题之一就是对行政许可法展开深入的讨论。该年度行政法学研究

主要集中于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合同和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上。 



   十多年来，行政学者参与了大量立法工作。除了《行政诉讼法》、

《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由行政立法研究组直接草拟制定

外，《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教育法》、《农

业法》、《体育法》、《统计法》、《高等教育法》、《行政监察

法》、《土地管理法》、《渔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大量的

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立法，都是在行政法学界专家学者的参与和帮

助下起草完成的。目前，行政立法研究组正致力于《立法法》、《行政

许可法》、《行政合同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措施法》、

《规费征收法》等法律的调研和起草工作，并参加《公务员法》、《行

政复议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制定工作。 

   （二）行政法学研究主要成果 

   自第一部行政法学教材问世以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教材、专著、工

具书等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其总数已近700本。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985年姜明安编著《行政法学》；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

论》；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1986年姜明安编著《行政法

概论》；皮纯协主编《中国行政法教程》；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

《行政法》；1987年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1988年董潘舆主编

《外国行政诉讼法教程》；南博方著，杨建顺、周作彩译《日本行政

法》；1989年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1

990年张尚zhuó＠②主编《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行政诉讼法

学》；1991年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194

9—1990）》；张尚zhuó＠②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

政法学综述与评价》；王名扬主编《外国行政诉讼制度》；1992年王

重高等编著《行政法总论》；杨海坤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199

3年皮纯协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姜明安著《行政诉讼法学》；19

94年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章剑生著《行政程序法原理》；1995

年杨解君著《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研究》；应松年主编《国

家赔偿法研究》；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下册）；室井力主编，

吴微译《日本现代行政法》；1997年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

论》；杨海坤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政府》；威廉·韦德著，

徐炳等译《行政法》；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著，黄列译《行政法和行

政程序法》；1998年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应松年主编《比

较行政程序法》等。 

   此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千篇，并获得了各个层次的

奖励。（注：截至1995年底，出版560本以上的专著、教材、工具书，

发表论文2000余篇。参见应松年著《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行政法



学研究而奋斗-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十年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载

《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其中成果显著的如1992 年论文

约546篇。（注：参见欧阳晨红编《1992 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

索引》，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欧阳晨红编《1992 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论文索引（补充）》，载《行政法学研究》，199

3 年第4期。）在对行政法总论展开较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开始重视

行政法分论或部门行政法的研究，并且在出版案例集的同时，开始在教

学中充分活用案例教学法，促进了行政法学教学与实践的结合。1993

年，我国首家部门法学术刊物《行政法学研究》（季刊）的诞生，为行

政法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一块崭新的学术园地。 

   我国行政法学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立场，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发

扬开拓进取精神，坚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交

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

出发，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经验，讲事实摆道理，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注意发挥群体智慧，（注：罗豪才著《高举

伟大旗帜，群策群力，把行政法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在行政法学研究会

‘97年会上的发言》，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 ）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为行政法制建设乃至整个国家向法治国家迈进，作出

了重大贡献。主要在如下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注：参照罗豪才主编

《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1.初步确立了行政法学的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围。高等法律院系陆续

开设了行政法学及相关课程，从而使行政法学作为法学一门独立分支学

科在我国建立起来。行政法学体系与行政法体系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我国现有行政法体系的最大弱点就在于缺乏独立的监督与控制机

制。因此，现行行政法体系缺乏有效的、独立的监督与控制，应成为行

政法及行政程序法研究的当务之急。（注：陈建福著《制定行政程序法

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2.在行政组织法和公务员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若干明显的成果，为8

0年代政府机构改革和公务员条例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方案。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干部制度”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随着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干部制度”的各种弊端充分地暴露

出来。1984年，由组织、人事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员和学者、专家组成

国家公务员法研究起草小组。1993年8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使我国的人事管理制度逐渐迈向法治。 

   3.突破了纯管理模式，提出了行政法制原则，行政监督和监督行政



的理论，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80

年代末期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程序制约和加强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

性，学者们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行政程序的论文和论著，有关

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也开始规定相应的行政程序，（注：如1987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1988年国务院发

布《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税

收征收管理法》，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至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行政处罚法》，标志着我国行政

程序立法进入新时期。）中国逐步向宪政时期迈进。 

   4.国外行政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近年来，除各国行政法的

译著大量问世以外，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日本行政法领域，分别出现

了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专著，为我们广泛吸收和借鉴外国行政法学研究成

果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 

   5.加强了对监督行政理论、行政法律责任和行政救济理论的研究，

对有关行政监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原理、原则、方式

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6.关于行政侵权责任的研究，在侵权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责任主

体、承担责任方式以及作为主要行政侵权责任形式的行政赔偿问题的研

究上，取得了较多成果，《国家赔偿法》正是在行政法学界的这种扎实

且富有成效的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7.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行政法的基本

理论，政府组织法、廉政建设、公务员法、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

司法、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国家赔偿、行政法制保障部门、行政管理

法、行政救济法、行政程序法等。还有对台港澳及外国行政法的介绍或

评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与行政法关系的研究得以展开。

（注：1993年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就是以此为主题而召开的。）特别

是在行政行为的研究方面，研究视野比较开阔，涉及到行政立法、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裁判、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

政程序等诸多课题。 

   8.研究深度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裁量

权的法律控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与功能、司法审查的原理与范围、具

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界限等专题研究上取得了某些突破。 

   （三）中国法治之路与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关系 

   古代中国法律几乎等同于刑法，等同于刑罚、禁令和约束，基本与

权利保障无关；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我们在

权力、权利的态度上常常与传统暗合。80年代以来，社会治安逐渐恶



化，刑法是镇压之具，严刑峻法，“乱世用重典”的传统观念有所抬

头。不仅在国家立法中，而且在整个法学教育中，大刑法的观念也根深

蒂固。（注：尽管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体现了人道主义

的理性思想，使刑法更加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刑法在

国家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过大，以及刑法学在法学教育中所占比重过

大，不能不说我们距离宪政时代尚有一段遥远的路要走。） 

   宪法则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到相当文明阶段以后才产生、发展起来

的。要走向宪政时代，需要经过民法的发展时期。只有民法的大量制定

和民法社会的真正建立，才会有宪政法治社会的产生。民法时代的建立

和发展，在西方社会经历了数百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中国，也

许在数十年内就会完成由民法时代向宪政时代的转换。《民法通则》和

《民事诉讼法》的制定，表明走向民法时代的起步，而确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目标后，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立法，形成了民法建设的高潮期，标

志着我国真正进入了民法时代。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利后就制定了

宪法，但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现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法制建设

的实践表明，我国由刑法时代走向民法时代进而宪政法治时代是个混合

发展过程。我国的宪政建设正伴随着民法的发展一同发展。 

   直到80年代末期，人们对法制的认识难免带有片面性：大多只知

道刑法、民法和经济法，而不知道行政法；（注：直到1986年，人们

在谈法学体系时，往往还是把行政法学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例如，谈

到实体法学，有人是这样举例的：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

学、婚姻法学、劳动法学、行政法学等。参见《学员之家》（法律版）

1986年第1期。）只强调司法机关要依法办案， 却不知道行政机关依

法行政的重要性。政府及其各部门把法律理解为主要是加强行政管理的

工具，是行政部门手中的“指挥棒”，甚至认为法律主要是用来管“老

百姓”的。并且，在整个法学教育中，规范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现代国

家管理、约束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法所占的比重小得可怜。 

   可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行政法真正成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

支柱之一；现代化程度低的国家，行政法就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余

地。在现代国家，宪法是根本大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是基本法。行

政法是实施宪法的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完备的行政法对推动我国走上民

主宪政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完整系统的行政法学体系，使行政法

成为中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行政法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改

革开放以来，《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

《行政处罚法》等，反映宪政法律精神的现代行政法的制定，是我国法

制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在民法建设的同时走向宪政法治的重要进



程，使依法行政、民主政治、法治等观念正在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

理念。 

   二、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与观念更新（注：参照姜明安主编《中国行

政法治发展进程调查报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945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跟毛主席谈了历史上的周期

率，希望我党“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当时

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岁月中，人们并没有充

分享受到民主和自由，得不到法治的庇护，反而亲身体验了人治支配所

有领域的苦头。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带来了经

济繁荣、文化发展、政治安定：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冲击着中国人头脑中一切陈旧的观念，使中国人民逐步摆脱人治，迈向

法治、民主、自由、富强之路。而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为促

成这种转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必需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

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

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

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

‘法’也就跟着改变。”（注：邓小平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一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1983年版第

136页。）于是，国家加快了制定法律的进程，1979年至1984 年六年

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法律、决议、决定约80件，有关行政管

理的有39件。我国逐步由仅以政策、以领导人指示办事向依法行政转

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体

系，既要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又要规范政府管理行为，还要创造公平

的竞争环境，这些都离不开行政法。面对机遇和挑战，广大行政法理论

与实务工作者辛勤耕耘，繁荣了行政法学研究，促进了国人观念的更新

和转换。1984年，全国人大负责人开始强调“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

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注：彭真著

《在首都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4年4月8

日第一版。）行政法学界于1986年提出行政管理法制化原则，（注：

姜明安著《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



【返回】  

页。 ）标志着依法行政原则初步形成。进而，1989年，行政法学界提

出了行政合法性原则。（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政府工作报告》，正式确定了依法行政的原则。 （注：参见李鹏著

《政府工作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报》1993年第2 号第20页。）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关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

于〈纲要〉报告的决议》，确立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

的治国方略。（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报》1996年第2号第8页。）至此，依法行政的原则在我国最终正

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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